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2762號

                                    113年9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建民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蘇福智 

訴訟代理人  楊承達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7日北

市 裁 催 字 第 22-AN0000000 號 、 第 22-AN0000000 號 及 第 22-

AN0000000號裁決，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自小客車，

車主為訴外人趙淑貞），先後於民國112年9月6日15時13

分、同年月12日8時52分、同年月26日11時19分許，在其住

處樓下即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與忠孝東路3段

237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經民眾檢舉有違規停車

情形，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

依民眾檢舉資料先後逕行舉發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

時停車」，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

第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製開112年10月4日北市警交字第

AN0000000號、112年10月6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及

112年10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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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件通知單（下分別稱系爭舉發單1、系爭舉發單2、系

爭舉發單3，合稱系爭舉發單）。嗣通知車主趙淑貞於應到

案日期前向被告陳述意見或繳納罰鍰，原告以其為實際行為

人申請歸責於己。後經被告審認原告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

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均屬實，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2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裁處細則）等規定，分別開

立112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

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1、原處

分2、原處分3，合稱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600元，並分別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居住於○○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3樓已逾

28年，並取得大安區懷生段1小段509號土地（道路用地，下

稱本件509號土地）之持分，臺北市政府未取得共有人之同

意即逕於私人土地上繪設紅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原處分據以作成，已有違誤，原告是本件509號土地

所有權人，應有權利在本件509號土地上停車。又系爭路口

臨接之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雖為8米寬可供

雙向通行之道路，惟路旁時常停滿汽機車及自行車，故一般

僅能供1輛汽車通行，時有雙向會車互不禮讓之情，且該弄

內為老舊社區，許多年邁住戶行動不便，上下計程車需經人

攙扶、自後車廂取、放輪椅，時有需等待之情事，本件不能

排除原告是因等待鄰居上下計程車、對向來車通過或救護車

上樓救援鄰居，故於系爭路口暫停所致，本件採證照片亦無

法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上無人駕駛或已停車熄火，原處分認定

事實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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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辯要旨：

　  依採證光碟照片，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位置確實為交岔路口10

公尺內，違反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且3筆違規時間

間隔已逾2小時，依處罰條例第85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得連

續舉發。原告雖稱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本件509號土地為私

人土地云云，惟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函覆，本件

509號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土地權屬為公（16.67％）

私（83.33％）共有，為新工處自105年1月1日起自大安區公

所接管維護之8M都市計畫道路，自屬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所

稱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系爭路口為車輛往來匯集，於該處

停車將妨礙車輛進出及轉彎，對交通往來順暢顯有影響，法

乃明示此種情形禁止臨時停車，無待主管機關劃設標線或設

置標誌。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確有違反前揭規定停放之情

事，原處分依法裁處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1.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百元以上6百元以下罰鍰：……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

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3條第1款、第10款：「本

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

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十、臨時停

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3

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2.（行為時）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1項第15款：「民眾對於下

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

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十五、在第55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本件原告行為後，於113年5月29日修正、1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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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施行之該款項規定，就違反第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臨

時停車行為雖已刪除得由民眾檢舉之規定，惟此修正所為限

縮民眾檢舉範圍，乃因科技日新月異，科學儀器蒐證便利，

民眾檢舉案件呈逐年成長趨勢，悖離彌補警力不足之立法目

的，因而修法將民眾檢舉範圍限於對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性

較高，且警察不易實施稽查取締之違規行為，以免影響警方

原有勤務運作，足見其修正目的，並非在使該條列舉以外之

違規項目成為非屬處罰條例所定違規行為，此修正僅係就性

質上係關於民眾檢舉及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之程序法

規，尚不生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所定比較適用問題

（113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12討論意見參

照），是本件仍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5月3日修正、112年6

月30日施行之處罰條例條文規定，則本件經民眾檢舉原告駕

駛系爭自小客車於112年9月6日、同年月12日、同年月26日

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行為，為舉發機關於

112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同年月19日製單逕行舉發之程

序，核屬適法。

　3.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裁處細則，就汽車駕駛人

違反同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如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

聽候裁決，明定裁罰600元，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基準表等內

容規定，乃係基於母法授權而為訂定，並參考「車輛大

小」、「違規次數」、「違規程度」、「違規地點」、「所

生影響」、「違反情節」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

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此類事件受處罰者之公

平，不因裁決機關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裁決機關於相

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得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

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省行政成本，且未逾越母法之授

權範圍與立法精神，自為法所許，於憲法上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亦無牴觸，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舉發機關及被告

據以適用，並無不合。　　

(二)前開爭訟概要欄之舉發裁處等經過，除據兩造書狀及當庭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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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卷外，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路口照片（本院卷第31-33

頁）、被告提出之檢舉影片光碟之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5-

160頁）、系爭舉發單（本院卷第53-57頁）、舉發機關112

年11月15日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23031079號函（本院卷第

59-60頁）、原告112年12月7日臨櫃歸責申請書（本院卷第

61-62頁）、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37-139頁）、

系爭自小客車車籍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41頁）及原處分送

達證書（本院卷第63-73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當庭勘驗

檢舉影片光碟檔案及翻拍影片畫面照片在卷（本院卷第170

頁、第173-191頁），堪認屬實。

(三)經查：　

　1.稽之前揭本院勘驗民眾檢舉影片內容及影片畫面翻拍照片

（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可見系爭自小客車於前

揭遭檢舉之時、地，停放位置係在系爭路口，路旁劃設紅色

實線，車頭均係朝向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

路；其中於112年9月6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

緊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

　　於112年9月12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

紅色實線停放，其間有1輛汽車及1輛機車行經停滯於系爭路

口之系爭自小客車後轉進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

弄道路即無再退出該道路情形，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

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於112年9月26日之檢舉影片中，車尾

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

鏡均呈現收起狀態；上情以觀，衡與一般車輛行駛於道路上

之態樣明顯不同，均已足堪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係為圖己一時

便利而停滯於系爭路口。又因本件尚未能確定系爭自小客車

停滯於系爭路口時間是否已逾3分鐘，應從寬為對原告有利

之認定，從而，被告認定原告前揭三次時、地，均係在系爭

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各已構成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2款之違規行為，洵屬明確，已足認定屬實。至原告主

張其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不能排除是暫時在停等其他人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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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並提出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平日」

人車通行停等狀況之影像畫面經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

第171-172頁）；惟依前揭事證說明，依系爭自小客車停放

方式已足認定其為臨時停車行為，原告亦未能提出證據可證

「於遭檢舉當時」確係在車上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之事實，況

觀諸112年9月12日檢舉影片內容更顯示於原告駕駛系爭自小

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之際尚有其他車輛通過其車頭所朝向之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實難認原告主張

可採，自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2.至原告主張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土地即本件509號土地屬其

有持分之私人土地，原告有權使用，政府於其上劃設紅線未

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侵害其權利，被告不得據予作成處分云

云，惟查：

　⑴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已對道路為列舉性及概括性之規定，故

於個案中之違規處所是否屬於道路範圍，應本於處罰條例第

3條第1款規定，以及處罰條例不同條文間關連性並參酌處罰

條例之立法目的而為解釋適用。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加強

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故於解釋

上，凡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用」之地方皆屬道路範

圍，並不因該道路之產權為私有或公有而有所不同，亦不以

該道路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為必要，以避免道路之定義過於

限縮，而忽略其他實質上亦供公眾通行所用之處所，而造成

保障公眾通行安全之漏洞（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6號、

103年度交上字第58號判決理由參照）。查本件原告駕駛系

爭自小客車所停放位置即系爭路口10公尺內，業如前述認

定，縱依原告所提出之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頁）、本件

509號土地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03-111頁），可

認即為本件509號土地，且該土地原告為所有權人之一（持

分1/6）等情，然該道路自103年起即由大安區公所移交新工

處接管維護，為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有新工處113年1月24日

北市工新養字第1133007260號函（本院卷第101頁）、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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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移交道路清冊（本院卷113頁）、建管處113年1月24

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36086253號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

可稽，且本件509號土地即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

251巷8弄臨接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而為車輛行人往

來通行之處所，自與處罰條例所稱之道路係以「通行」為目

的、供「公眾」使用之要件相符，是縱本件509號土地為公

私共有之土地，揆諸前揭說明，亦不影響其為道路之性質。

準此，原告縱使就本件509號土地擁有1/6所有權利，駕駛系

爭自小客車，亦不得於該道路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

　⑵次按，行政處分除自始無效外，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

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前，其效力繼續存在；有效之前行政處分

成為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該前行政處分

因其存續力而產生構成要件效力，當事人如以後行政處分、

而非仍屬有效之前行政處分為訴訟客體，提起行政訴訟時，

該前行政處分之實質合法性即非受訴行政法院之審理範圍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0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以，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係屬禁制標線，其在對用路人行止有

所規制，課予用路人一定之不作為義務，違反者，處罰條例

第55條設有處罰規定，為具有規制性之標線，雖非針對特定

人為之，然依其一般特徵仍可確定係以該標線效力所及之停

車人為規範對象，核其性質自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所

定之一般處分。而一般處分既係對於特定範圍之多數人或可

得而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與普通行政處分

以特定人為相對人有所不同，因此應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為

特別之處理，自無從如普通行政處分般嚴格要求行政機關踐

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且參諸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

第2項第4款明定一般處分或以自動化設備大量作成之行政處

分，例外無須聽取當事人陳述，即係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而

為與普通行政處分不同之處理，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雖

無類似規定，然基於前述一般處分之特性，實難以行政機關

作成一般處分前，未給予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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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即認一般處分之程序違法且其瑕疵已達應予撤銷之

程度（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

本件509號土地業經劃設有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該標線

之性質為前述之一般處分，於未經變更、撤銷前仍屬有效，

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見解，非屬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且基

於一般處分之特性，尚難以其劃設前未給予原告等共有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即遽認其劃設程序有應予撤銷之瑕疵；則該

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既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重大

明顯瑕疵，即難認其劃設有何違誤，原告主張本件509號土

地之紅線劃設未經其等共有人同意、程序違法，原處分承繼

該違法性即應予撤銷云云，即非可採，亦非本件所得審究之

範圍。況本件原處分係以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臨時停車於

交岔路口10公尺內為違規事實，依法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縱

未劃設紅線亦屬不得臨時停車之處所，與本件509號土地紅

線劃設情形洵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原告就此爭執，實無

所據。　

(四)又本件原告既考領汽車駕駛人執照，本應知悉並遵守汽車駕

駛人不得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規定，且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形，卻未注意遵守而逕自臨時停車，所為主觀上縱

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五)從而，被告以原告於前揭三次時、地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交

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

1項第2款及裁處細則規定，分別作成原處分1、2、3，各裁

處罰鍰600元，均核無違誤，應屬適法。原告訴請撤銷此部

分原處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被告就原處分1、2、3，各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

規定併裁處原告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原告行為後，處罰

條例第63條第1項先後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

30日施行，再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113年6月30日施

行。依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

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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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可見現

行法已限於違規行為遭當場舉發者始得記違規點數，本件原

告違規行為係因民眾檢舉而經員警逕行舉發，並非遭當場舉

發，適用現行法顯較有利於原告，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

從輕原則之規定，本件應適用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

定，即不應記違規點數，原處分1、2、3各記違規點數1點部

分，因此法律變更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

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撤銷，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應予撤銷，原告訴

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

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審酌記點處分之撤銷係法律修正

所致，仍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如主

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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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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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2762號
                                    113年9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建民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訴訟代理人  楊承達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自小客車，車主為訴外人趙淑貞），先後於民國112年9月6日15時13分、同年月12日8時52分、同年月26日11時19分許，在其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與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經民眾檢舉有違規停車情形，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民眾檢舉資料先後逕行舉發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製開112年10月4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112年10月6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及112年10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分別稱系爭舉發單1、系爭舉發單2、系爭舉發單3，合稱系爭舉發單）。嗣通知車主趙淑貞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告陳述意見或繳納罰鍰，原告以其為實際行為人申請歸責於己。後經被告審認原告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均屬實，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裁處細則）等規定，分別開立112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1、原處分2、原處分3，合稱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元，並分別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居住於○○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3樓已逾28年，並取得大安區懷生段1小段509號土地（道路用地，下稱本件509號土地）之持分，臺北市政府未取得共有人之同意即逕於私人土地上繪設紅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原處分據以作成，已有違誤，原告是本件509號土地所有權人，應有權利在本件509號土地上停車。又系爭路口臨接之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雖為8米寬可供雙向通行之道路，惟路旁時常停滿汽機車及自行車，故一般僅能供1輛汽車通行，時有雙向會車互不禮讓之情，且該弄內為老舊社區，許多年邁住戶行動不便，上下計程車需經人攙扶、自後車廂取、放輪椅，時有需等待之情事，本件不能排除原告是因等待鄰居上下計程車、對向來車通過或救護車上樓救援鄰居，故於系爭路口暫停所致，本件採證照片亦無法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上無人駕駛或已停車熄火，原處分認定事實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依採證光碟照片，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位置確實為交岔路口10公尺內，違反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且3筆違規時間間隔已逾2小時，依處罰條例第85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得連續舉發。原告雖稱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本件509號土地為私人土地云云，惟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函覆，本件509號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土地權屬為公（16.67％）私（83.33％）共有，為新工處自105年1月1日起自大安區公所接管維護之8M都市計畫道路，自屬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系爭路口為車輛往來匯集，於該處停車將妨礙車輛進出及轉彎，對交通往來順暢顯有影響，法乃明示此種情形禁止臨時停車，無待主管機關劃設標線或設置標誌。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確有違反前揭規定停放之情事，原處分依法裁處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1.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百元以上6百元以下罰鍰：……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3條第1款、第10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3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2.（行為時）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1項第15款：「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十五、在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本件原告行為後，於113年5月29日修正、113年6月30日施行之該款項規定，就違反第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臨時停車行為雖已刪除得由民眾檢舉之規定，惟此修正所為限縮民眾檢舉範圍，乃因科技日新月異，科學儀器蒐證便利，民眾檢舉案件呈逐年成長趨勢，悖離彌補警力不足之立法目的，因而修法將民眾檢舉範圍限於對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性較高，且警察不易實施稽查取締之違規行為，以免影響警方原有勤務運作，足見其修正目的，並非在使該條列舉以外之違規項目成為非屬處罰條例所定違規行為，此修正僅係就性質上係關於民眾檢舉及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之程序法規，尚不生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所定比較適用問題（113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12討論意見參照），是本件仍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5月3日修正、112年6月30日施行之處罰條例條文規定，則本件經民眾檢舉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112年9月6日、同年月12日、同年月26日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行為，為舉發機關於112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同年月19日製單逕行舉發之程序，核屬適法。
　3.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裁處細則，就汽車駕駛人違反同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如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明定裁罰600元，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基準表等內容規定，乃係基於母法授權而為訂定，並參考「車輛大小」、「違規次數」、「違規程度」、「違規地點」、「所生影響」、「違反情節」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此類事件受處罰者之公平，不因裁決機關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裁決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得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省行政成本，且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立法精神，自為法所許，於憲法上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亦無牴觸，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舉發機關及被告據以適用，並無不合。　　
(二)前開爭訟概要欄之舉發裁處等經過，除據兩造書狀及當庭陳述在卷外，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路口照片（本院卷第31-33頁）、被告提出之檢舉影片光碟之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5-160頁）、系爭舉發單（本院卷第53-57頁）、舉發機關112年11月15日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23031079號函（本院卷第59-60頁）、原告112年12月7日臨櫃歸責申請書（本院卷第61-62頁）、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37-139頁）、系爭自小客車車籍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41頁）及原處分送達證書（本院卷第63-73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當庭勘驗檢舉影片光碟檔案及翻拍影片畫面照片在卷（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堪認屬實。
(三)經查：　
　1.稽之前揭本院勘驗民眾檢舉影片內容及影片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可見系爭自小客車於前揭遭檢舉之時、地，停放位置係在系爭路口，路旁劃設紅色實線，車頭均係朝向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其中於112年9月6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
　　於112年9月12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其間有1輛汽車及1輛機車行經停滯於系爭路口之系爭自小客車後轉進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即無再退出該道路情形，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於112年9月26日之檢舉影片中，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上情以觀，衡與一般車輛行駛於道路上之態樣明顯不同，均已足堪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係為圖己一時便利而停滯於系爭路口。又因本件尚未能確定系爭自小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時間是否已逾3分鐘，應從寬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被告認定原告前揭三次時、地，均係在系爭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各已構成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之違規行為，洵屬明確，已足認定屬實。至原告主張其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不能排除是暫時在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云云，並提出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平日」人車通行停等狀況之影像畫面經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171-172頁）；惟依前揭事證說明，依系爭自小客車停放方式已足認定其為臨時停車行為，原告亦未能提出證據可證「於遭檢舉當時」確係在車上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之事實，況觀諸112年9月12日檢舉影片內容更顯示於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之際尚有其他車輛通過其車頭所朝向之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實難認原告主張可採，自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2.至原告主張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土地即本件509號土地屬其有持分之私人土地，原告有權使用，政府於其上劃設紅線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侵害其權利，被告不得據予作成處分云云，惟查：
　⑴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已對道路為列舉性及概括性之規定，故於個案中之違規處所是否屬於道路範圍，應本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以及處罰條例不同條文間關連性並參酌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而為解釋適用。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故於解釋上，凡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用」之地方皆屬道路範圍，並不因該道路之產權為私有或公有而有所不同，亦不以該道路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為必要，以避免道路之定義過於限縮，而忽略其他實質上亦供公眾通行所用之處所，而造成保障公眾通行安全之漏洞（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6號、103年度交上字第58號判決理由參照）。查本件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所停放位置即系爭路口10公尺內，業如前述認定，縱依原告所提出之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頁）、本件509號土地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03-111頁），可認即為本件509號土地，且該土地原告為所有權人之一（持分1/6）等情，然該道路自103年起即由大安區公所移交新工處接管維護，為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有新工處113年1月24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133007260號函（本院卷第101頁）、大安區公所移交道路清冊（本院卷113頁）、建管處113年1月24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36086253號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且本件509號土地即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臨接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而為車輛行人往來通行之處所，自與處罰條例所稱之道路係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眾」使用之要件相符，是縱本件509號土地為公私共有之土地，揆諸前揭說明，亦不影響其為道路之性質。準此，原告縱使就本件509號土地擁有1/6所有權利，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亦不得於該道路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
　⑵次按，行政處分除自始無效外，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前，其效力繼續存在；有效之前行政處分成為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該前行政處分因其存續力而產生構成要件效力，當事人如以後行政處分、而非仍屬有效之前行政處分為訴訟客體，提起行政訴訟時，該前行政處分之實質合法性即非受訴行政法院之審理範圍（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0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以，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係屬禁制標線，其在對用路人行止有所規制，課予用路人一定之不作為義務，違反者，處罰條例第55條設有處罰規定，為具有規制性之標線，雖非針對特定人為之，然依其一般特徵仍可確定係以該標線效力所及之停車人為規範對象，核其性質自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所定之一般處分。而一般處分既係對於特定範圍之多數人或可得而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與普通行政處分以特定人為相對人有所不同，因此應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為特別之處理，自無從如普通行政處分般嚴格要求行政機關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且參諸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第2項第4款明定一般處分或以自動化設備大量作成之行政處分，例外無須聽取當事人陳述，即係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而為與普通行政處分不同之處理，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雖無類似規定，然基於前述一般處分之特性，實難以行政機關作成一般處分前，未給予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認一般處分之程序違法且其瑕疵已達應予撤銷之程度（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本件509號土地業經劃設有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該標線之性質為前述之一般處分，於未經變更、撤銷前仍屬有效，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見解，非屬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且基於一般處分之特性，尚難以其劃設前未給予原告等共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遽認其劃設程序有應予撤銷之瑕疵；則該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既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重大明顯瑕疵，即難認其劃設有何違誤，原告主張本件509號土地之紅線劃設未經其等共有人同意、程序違法，原處分承繼該違法性即應予撤銷云云，即非可採，亦非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況本件原處分係以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臨時停車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為違規事實，依法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縱未劃設紅線亦屬不得臨時停車之處所，與本件509號土地紅線劃設情形洵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原告就此爭執，實無所據。　
(四)又本件原告既考領汽車駕駛人執照，本應知悉並遵守汽車駕駛人不得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規定，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卻未注意遵守而逕自臨時停車，所為主觀上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五)從而，被告以原告於前揭三次時、地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及裁處細則規定，分別作成原處分1、2、3，各裁處罰鍰600元，均核無違誤，應屬適法。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原處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被告就原處分1、2、3，各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併裁處原告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原告行為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先後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30日施行，再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113年6月30日施行。依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可見現行法已限於違規行為遭當場舉發者始得記違規點數，本件原告違規行為係因民眾檢舉而經員警逕行舉發，並非遭當場舉發，適用現行法顯較有利於原告，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之規定，本件應適用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即不應記違規點數，原處分1、2、3各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此法律變更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撤銷，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審酌記點處分之撤銷係法律修正所致，仍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2762號
                                    113年9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建民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訴訟代理人  楊承達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7日北
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
00號裁決，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自小客車，
    車主為訴外人趙淑貞），先後於民國112年9月6日15時13分
    、同年月12日8時52分、同年月26日11時19分許，在其住處
    樓下即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與忠孝東路3段23
    7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經民眾檢舉有違規停車情
    形，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
    民眾檢舉資料先後逕行舉發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
    停車」，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
    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製開112年10月4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
    00000號、112年10月6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及112年1
    0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下分別稱系爭舉發單1、系爭舉發單2、系爭舉發
    單3，合稱系爭舉發單）。嗣通知車主趙淑貞於應到案日期
    前向被告陳述意見或繳納罰鍰，原告以其為實際行為人申請
    歸責於己。後經被告審認原告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
    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均屬實，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
    、（行為時）第6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裁處細則）等規定，分別開立112
    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
    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1、原處分2、原處
    分3，合稱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元
    ，並分別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居住於○○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3樓已逾28年，
    並取得大安區懷生段1小段509號土地（道路用地，下稱本件
    509號土地）之持分，臺北市政府未取得共有人之同意即逕
    於私人土地上繪設紅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原處分據以作成，已有違誤，原告是本件509號土地所有權
    人，應有權利在本件509號土地上停車。又系爭路口臨接之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雖為8米寬可供雙向通
    行之道路，惟路旁時常停滿汽機車及自行車，故一般僅能供
    1輛汽車通行，時有雙向會車互不禮讓之情，且該弄內為老
    舊社區，許多年邁住戶行動不便，上下計程車需經人攙扶、
    自後車廂取、放輪椅，時有需等待之情事，本件不能排除原
    告是因等待鄰居上下計程車、對向來車通過或救護車上樓救
    援鄰居，故於系爭路口暫停所致，本件採證照片亦無法認定
    系爭自小客車上無人駕駛或已停車熄火，原處分認定事實有
    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依採證光碟照片，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位置確實為交岔路口10
    公尺內，違反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且3筆違規時間
    間隔已逾2小時，依處罰條例第85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得連
    續舉發。原告雖稱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本件509號土地為私
    人土地云云，惟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函覆，本件50
    9號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土地權屬為公（16.67％）私
    （83.33％）共有，為新工處自105年1月1日起自大安區公所
    接管維護之8M都市計畫道路，自屬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
    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系爭路口為車輛往來匯集，於該處停
    車將妨礙車輛進出及轉彎，對交通往來順暢顯有影響，法乃
    明示此種情形禁止臨時停車，無待主管機關劃設標線或設置
    標誌。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確有違反前揭規定停放之情事
    ，原處分依法裁處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1.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百元以上6百元以下罰鍰：……二、
    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
    公尺內臨時停車。……。」第3條第1款、第10款：「本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
    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十、臨時停車：指車
    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3分鐘，保
    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2.（行為時）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1項第15款：「民眾對於下
    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
    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十五、在第55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本件原告行為後，於113年5月29日修正、113年6月30日
    施行之該款項規定，就違反第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臨時停
    車行為雖已刪除得由民眾檢舉之規定，惟此修正所為限縮民
    眾檢舉範圍，乃因科技日新月異，科學儀器蒐證便利，民眾
    檢舉案件呈逐年成長趨勢，悖離彌補警力不足之立法目的，
    因而修法將民眾檢舉範圍限於對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性較高
    ，且警察不易實施稽查取締之違規行為，以免影響警方原有
    勤務運作，足見其修正目的，並非在使該條列舉以外之違規
    項目成為非屬處罰條例所定違規行為，此修正僅係就性質上
    係關於民眾檢舉及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之程序法規，尚
    不生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所定比較適用問題（113年
    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12討論意見參照），是本件
    仍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5月3日修正、112年6月30日施行之
    處罰條例條文規定，則本件經民眾檢舉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
    車於112年9月6日、同年月12日、同年月26日三次在交岔路
    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行為，為舉發機關於112年10月4日、
    同年月6日、同年月19日製單逕行舉發之程序，核屬適法。
　3.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裁處細則，就汽車駕駛人
    違反同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如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
    聽候裁決，明定裁罰600元，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基準表等內
    容規定，乃係基於母法授權而為訂定，並參考「車輛大小」
    、「違規次數」、「違規程度」、「違規地點」、「所生影
    響」、「違反情節」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用以
    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此類事件受處罰者之公平，
    不因裁決機關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裁決機關於相同事
    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得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避免
    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省行政成本，且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
    圍與立法精神，自為法所許，於憲法上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亦無牴觸，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舉發機關及被告據以
    適用，並無不合。　　
(二)前開爭訟概要欄之舉發裁處等經過，除據兩造書狀及當庭陳
    述在卷外，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路口照片（本院卷第31-33
    頁）、被告提出之檢舉影片光碟之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5-
    160頁）、系爭舉發單（本院卷第53-57頁）、舉發機關112
    年11月15日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23031079號函（本院卷第59
    -60頁）、原告112年12月7日臨櫃歸責申請書（本院卷第61-
    62頁）、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37-139頁）、系
    爭自小客車車籍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41頁）及原處分送達
    證書（本院卷第63-73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當庭勘驗檢
    舉影片光碟檔案及翻拍影片畫面照片在卷（本院卷第170頁
    、第173-191頁），堪認屬實。
(三)經查：　
　1.稽之前揭本院勘驗民眾檢舉影片內容及影片畫面翻拍照片（
    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可見系爭自小客車於前揭
    遭檢舉之時、地，停放位置係在系爭路口，路旁劃設紅色實
    線，車頭均係朝向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
    ；其中於112年9月6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
    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
　　於112年9月12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
    紅色實線停放，其間有1輛汽車及1輛機車行經停滯於系爭路
    口之系爭自小客車後轉進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
    弄道路即無再退出該道路情形，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
    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於112年9月26日之檢舉影片中，車尾
    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
    鏡均呈現收起狀態；上情以觀，衡與一般車輛行駛於道路上
    之態樣明顯不同，均已足堪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係為圖己一時
    便利而停滯於系爭路口。又因本件尚未能確定系爭自小客車
    停滯於系爭路口時間是否已逾3分鐘，應從寬為對原告有利
    之認定，從而，被告認定原告前揭三次時、地，均係在系爭
    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各已構成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2款之違規行為，洵屬明確，已足認定屬實。至原告主
    張其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不能排除是暫時在停等其他人車通過
    云云，並提出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平日」
    人車通行停等狀況之影像畫面經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
    第171-172頁）；惟依前揭事證說明，依系爭自小客車停放
    方式已足認定其為臨時停車行為，原告亦未能提出證據可證
    「於遭檢舉當時」確係在車上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之事實，況
    觀諸112年9月12日檢舉影片內容更顯示於原告駕駛系爭自小
    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之際尚有其他車輛通過其車頭所朝向之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實難認原告主張
    可採，自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2.至原告主張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土地即本件509號土地屬其
    有持分之私人土地，原告有權使用，政府於其上劃設紅線未
    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侵害其權利，被告不得據予作成處分云
    云，惟查：
　⑴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已對道路為列舉性及概括性之規定，故
    於個案中之違規處所是否屬於道路範圍，應本於處罰條例第
    3條第1款規定，以及處罰條例不同條文間關連性並參酌處罰
    條例之立法目的而為解釋適用。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加強
    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故於解釋上
    ，凡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用」之地方皆屬道路範圍，
    並不因該道路之產權為私有或公有而有所不同，亦不以該道
    路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為必要，以避免道路之定義過於限縮
    ，而忽略其他實質上亦供公眾通行所用之處所，而造成保障
    公眾通行安全之漏洞（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6號、103年
    度交上字第58號判決理由參照）。查本件原告駕駛系爭自小
    客車所停放位置即系爭路口10公尺內，業如前述認定，縱依
    原告所提出之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頁）、本件509號土
    地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03-111頁），可認即為
    本件509號土地，且該土地原告為所有權人之一（持分1/6）
    等情，然該道路自103年起即由大安區公所移交新工處接管
    維護，為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有新工處113年1月24日北市工
    新養字第1133007260號函（本院卷第101頁）、大安區公所
    移交道路清冊（本院卷113頁）、建管處113年1月24日北市
    都建寓字第1136086253號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
    且本件509號土地即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
    臨接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而為車輛行人往來通行之
    處所，自與處罰條例所稱之道路係以「通行」為目的、供「
    公眾」使用之要件相符，是縱本件509號土地為公私共有之
    土地，揆諸前揭說明，亦不影響其為道路之性質。準此，原
    告縱使就本件509號土地擁有1/6所有權利，駕駛系爭自小客
    車，亦不得於該道路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
　⑵次按，行政處分除自始無效外，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
    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前，其效力繼續存在；有效之前行政處分
    成為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該前行政處分
    因其存續力而產生構成要件效力，當事人如以後行政處分、
    而非仍屬有效之前行政處分為訴訟客體，提起行政訴訟時，
    該前行政處分之實質合法性即非受訴行政法院之審理範圍（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0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以，
    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係屬禁制標線，其在對用路人行止有所規
    制，課予用路人一定之不作為義務，違反者，處罰條例第55
    條設有處罰規定，為具有規制性之標線，雖非針對特定人為
    之，然依其一般特徵仍可確定係以該標線效力所及之停車人
    為規範對象，核其性質自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所定之
    一般處分。而一般處分既係對於特定範圍之多數人或可得而
    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與普通行政處分以特
    定人為相對人有所不同，因此應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為特別
    之處理，自無從如普通行政處分般嚴格要求行政機關踐行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且參諸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第2項
    第4款明定一般處分或以自動化設備大量作成之行政處分，
    例外無須聽取當事人陳述，即係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而為與
    普通行政處分不同之處理，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雖無類
    似規定，然基於前述一般處分之特性，實難以行政機關作成
    一般處分前，未給予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即認一般處分之程序違法且其瑕疵已達應予撤銷之程度
    （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本件
    509號土地業經劃設有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該標線之性
    質為前述之一般處分，於未經變更、撤銷前仍屬有效，依前
    述最高行政法院見解，非屬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且基於一
    般處分之特性，尚難以其劃設前未給予原告等共有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即遽認其劃設程序有應予撤銷之瑕疵；則該紅色
    禁止停車禁制標線既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重大明顯
    瑕疵，即難認其劃設有何違誤，原告主張本件509號土地之
    紅線劃設未經其等共有人同意、程序違法，原處分承繼該違
    法性即應予撤銷云云，即非可採，亦非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
    。況本件原處分係以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臨時停車於交岔
    路口10公尺內為違規事實，依法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縱未劃
    設紅線亦屬不得臨時停車之處所，與本件509號土地紅線劃
    設情形洵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原告就此爭執，實無所據
    。　
(四)又本件原告既考領汽車駕駛人執照，本應知悉並遵守汽車駕
    駛人不得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規定，且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形，卻未注意遵守而逕自臨時停車，所為主觀上縱
    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五)從而，被告以原告於前揭三次時、地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交
    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
    1項第2款及裁處細則規定，分別作成原處分1、2、3，各裁
    處罰鍰600元，均核無違誤，應屬適法。原告訴請撤銷此部
    分原處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被告就原處分1、2、3，各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
    規定併裁處原告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原告行為後，處罰
    條例第63條第1項先後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
    30日施行，再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113年6月30日施
    行。依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
    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
    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可見現
    行法已限於違規行為遭當場舉發者始得記違規點數，本件原
    告違規行為係因民眾檢舉而經員警逕行舉發，並非遭當場舉
    發，適用現行法顯較有利於原告，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
    從輕原則之規定，本件應適用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
    定，即不應記違規點數，原處分1、2、3各記違規點數1點部
    分，因此法律變更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
    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撤銷，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應予撤銷，原告訴
    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審酌記點處分之撤銷係法律修正
    所致，仍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如主
    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2762號
                                    113年9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建民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訴訟代理人  楊承達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自小客車，車主為訴外人趙淑貞），先後於民國112年9月6日15時13分、同年月12日8時52分、同年月26日11時19分許，在其住處樓下即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與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經民眾檢舉有違規停車情形，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民眾檢舉資料先後逕行舉發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製開112年10月4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112年10月6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及112年10月19日北市警交字第AN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分別稱系爭舉發單1、系爭舉發單2、系爭舉發單3，合稱系爭舉發單）。嗣通知車主趙淑貞於應到案日期前向被告陳述意見或繳納罰鍰，原告以其為實際行為人申請歸責於己。後經被告審認原告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均屬實，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裁處細則）等規定，分別開立112年12月7日北市裁催字第22-AN0000000號、第22-AN0000000號及第22-AN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1、原處分2、原處分3，合稱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元，並分別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居住於○○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3樓已逾28年，並取得大安區懷生段1小段509號土地（道路用地，下稱本件509號土地）之持分，臺北市政府未取得共有人之同意即逕於私人土地上繪設紅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原處分據以作成，已有違誤，原告是本件509號土地所有權人，應有權利在本件509號土地上停車。又系爭路口臨接之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雖為8米寬可供雙向通行之道路，惟路旁時常停滿汽機車及自行車，故一般僅能供1輛汽車通行，時有雙向會車互不禮讓之情，且該弄內為老舊社區，許多年邁住戶行動不便，上下計程車需經人攙扶、自後車廂取、放輪椅，時有需等待之情事，本件不能排除原告是因等待鄰居上下計程車、對向來車通過或救護車上樓救援鄰居，故於系爭路口暫停所致，本件採證照片亦無法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上無人駕駛或已停車熄火，原處分認定事實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依採證光碟照片，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位置確實為交岔路口10公尺內，違反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且3筆違規時間間隔已逾2小時，依處罰條例第85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得連續舉發。原告雖稱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本件509號土地為私人土地云云，惟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函覆，本件509號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土地權屬為公（16.67％）私（83.33％）共有，為新工處自105年1月1日起自大安區公所接管維護之8M都市計畫道路，自屬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系爭路口為車輛往來匯集，於該處停車將妨礙車輛進出及轉彎，對交通往來順暢顯有影響，法乃明示此種情形禁止臨時停車，無待主管機關劃設標線或設置標誌。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確有違反前揭規定停放之情事，原處分依法裁處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1.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百元以上6百元以下罰鍰：……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內臨時停車。……。」第3條第1款、第10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3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2.（行為時）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1項第15款：「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十五、在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本件原告行為後，於113年5月29日修正、113年6月30日施行之該款項規定，就違反第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臨時停車行為雖已刪除得由民眾檢舉之規定，惟此修正所為限縮民眾檢舉範圍，乃因科技日新月異，科學儀器蒐證便利，民眾檢舉案件呈逐年成長趨勢，悖離彌補警力不足之立法目的，因而修法將民眾檢舉範圍限於對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性較高，且警察不易實施稽查取締之違規行為，以免影響警方原有勤務運作，足見其修正目的，並非在使該條列舉以外之違規項目成為非屬處罰條例所定違規行為，此修正僅係就性質上係關於民眾檢舉及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之程序法規，尚不生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所定比較適用問題（113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12討論意見參照），是本件仍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5月3日修正、112年6月30日施行之處罰條例條文規定，則本件經民眾檢舉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112年9月6日、同年月12日、同年月26日三次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行為，為舉發機關於112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同年月19日製單逕行舉發之程序，核屬適法。
　3.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裁處細則，就汽車駕駛人違反同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如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明定裁罰600元，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基準表等內容規定，乃係基於母法授權而為訂定，並參考「車輛大小」、「違規次數」、「違規程度」、「違規地點」、「所生影響」、「違反情節」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此類事件受處罰者之公平，不因裁決機關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裁決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得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省行政成本，且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立法精神，自為法所許，於憲法上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亦無牴觸，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舉發機關及被告據以適用，並無不合。　　
(二)前開爭訟概要欄之舉發裁處等經過，除據兩造書狀及當庭陳述在卷外，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路口照片（本院卷第31-33頁）、被告提出之檢舉影片光碟之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5-160頁）、系爭舉發單（本院卷第53-57頁）、舉發機關112年11月15日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23031079號函（本院卷第59-60頁）、原告112年12月7日臨櫃歸責申請書（本院卷第61-62頁）、原告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37-139頁）、系爭自小客車車籍查詢資料（本院卷第141頁）及原處分送達證書（本院卷第63-73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當庭勘驗檢舉影片光碟檔案及翻拍影片畫面照片在卷（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堪認屬實。
(三)經查：　
　1.稽之前揭本院勘驗民眾檢舉影片內容及影片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卷第170頁、第173-191頁），可見系爭自小客車於前揭遭檢舉之時、地，停放位置係在系爭路口，路旁劃設紅色實線，車頭均係朝向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其中於112年9月6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
　　於112年9月12日之檢舉影片中，系爭自小客車車身緊鄰路旁紅色實線停放，其間有1輛汽車及1輛機車行經停滯於系爭路口之系爭自小客車後轉進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即無再退出該道路情形，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於112年9月26日之檢舉影片中，車尾並無任何車燈或煞車燈亮起，且系爭自小客車車身兩側後照鏡均呈現收起狀態；上情以觀，衡與一般車輛行駛於道路上之態樣明顯不同，均已足堪認定系爭自小客車係為圖己一時便利而停滯於系爭路口。又因本件尚未能確定系爭自小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時間是否已逾3分鐘，應從寬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被告認定原告前揭三次時、地，均係在系爭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各已構成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之違規行為，洵屬明確，已足認定屬實。至原告主張其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不能排除是暫時在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云云，並提出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平日」人車通行停等狀況之影像畫面經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171-172頁）；惟依前揭事證說明，依系爭自小客車停放方式已足認定其為臨時停車行為，原告亦未能提出證據可證「於遭檢舉當時」確係在車上停等其他人車通過之事實，況觀諸112年9月12日檢舉影片內容更顯示於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停滯於系爭路口之際尚有其他車輛通過其車頭所朝向之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道路，實難認原告主張可採，自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2.至原告主張系爭自小客車停放之土地即本件509號土地屬其有持分之私人土地，原告有權使用，政府於其上劃設紅線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侵害其權利，被告不得據予作成處分云云，惟查：
　⑴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已對道路為列舉性及概括性之規定，故於個案中之違規處所是否屬於道路範圍，應本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以及處罰條例不同條文間關連性並參酌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而為解釋適用。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故於解釋上，凡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用」之地方皆屬道路範圍，並不因該道路之產權為私有或公有而有所不同，亦不以該道路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為必要，以避免道路之定義過於限縮，而忽略其他實質上亦供公眾通行所用之處所，而造成保障公眾通行安全之漏洞（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6號、103年度交上字第58號判決理由參照）。查本件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所停放位置即系爭路口10公尺內，業如前述認定，縱依原告所提出之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頁）、本件509號土地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03-111頁），可認即為本件509號土地，且該土地原告為所有權人之一（持分1/6）等情，然該道路自103年起即由大安區公所移交新工處接管維護，為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有新工處113年1月24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133007260號函（本院卷第101頁）、大安區公所移交道路清冊（本院卷113頁）、建管處113年1月24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36086253號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且本件509號土地即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8弄臨接忠孝東路3段237巷交岔路口，而為車輛行人往來通行之處所，自與處罰條例所稱之道路係以「通行」為目的、供「公眾」使用之要件相符，是縱本件509號土地為公私共有之土地，揆諸前揭說明，亦不影響其為道路之性質。準此，原告縱使就本件509號土地擁有1/6所有權利，駕駛系爭自小客車，亦不得於該道路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
　⑵次按，行政處分除自始無效外，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前，其效力繼續存在；有效之前行政處分成為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該前行政處分因其存續力而產生構成要件效力，當事人如以後行政處分、而非仍屬有效之前行政處分為訴訟客體，提起行政訴訟時，該前行政處分之實質合法性即非受訴行政法院之審理範圍（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0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以，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係屬禁制標線，其在對用路人行止有所規制，課予用路人一定之不作為義務，違反者，處罰條例第55條設有處罰規定，為具有規制性之標線，雖非針對特定人為之，然依其一般特徵仍可確定係以該標線效力所及之停車人為規範對象，核其性質自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所定之一般處分。而一般處分既係對於特定範圍之多數人或可得而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與普通行政處分以特定人為相對人有所不同，因此應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為特別之處理，自無從如普通行政處分般嚴格要求行政機關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且參諸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第2項第4款明定一般處分或以自動化設備大量作成之行政處分，例外無須聽取當事人陳述，即係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而為與普通行政處分不同之處理，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雖無類似規定，然基於前述一般處分之特性，實難以行政機關作成一般處分前，未給予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認一般處分之程序違法且其瑕疵已達應予撤銷之程度（本院110年度交上字第25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本件509號土地業經劃設有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該標線之性質為前述之一般處分，於未經變更、撤銷前仍屬有效，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見解，非屬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且基於一般處分之特性，尚難以其劃設前未給予原告等共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遽認其劃設程序有應予撤銷之瑕疵；則該紅色禁止停車禁制標線既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重大明顯瑕疵，即難認其劃設有何違誤，原告主張本件509號土地之紅線劃設未經其等共有人同意、程序違法，原處分承繼該違法性即應予撤銷云云，即非可採，亦非本件所得審究之範圍。況本件原處分係以原告駕駛系爭自小客車臨時停車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為違規事實，依法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縱未劃設紅線亦屬不得臨時停車之處所，與本件509號土地紅線劃設情形洵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原告就此爭執，實無所據。　
(四)又本件原告既考領汽車駕駛人執照，本應知悉並遵守汽車駕駛人不得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規定，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卻未注意遵守而逕自臨時停車，所為主觀上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五)從而，被告以原告於前揭三次時、地駕駛系爭自小客車於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依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及裁處細則規定，分別作成原處分1、2、3，各裁處罰鍰600元，均核無違誤，應屬適法。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原處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被告就原處分1、2、3，各依行為時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併裁處原告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原告行為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先後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30日施行，再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於113年6月30日施行。依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可見現行法已限於違規行為遭當場舉發者始得記違規點數，本件原告違規行為係因民眾檢舉而經員警逕行舉發，並非遭當場舉發，適用現行法顯較有利於原告，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從新從輕原則之規定，本件應適用現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即不應記違規點數，原處分1、2、3各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此法律變更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撤銷，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部分均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審酌記點處分之撤銷係法律修正所致，仍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